
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李尚憶
電話：(02)7736-6362
電子信箱：wisdom519@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11401392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現行附表八-0105、修正後附表八-0105

主旨：檢送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
附表八「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並自115年1月1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依行政院114年12月31日院授人給字第1144002466號函辦
理。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本部各單位
副本：

正本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1150000316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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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39209 收文日期:1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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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林欣蓓
電話：02-23979298#656
E-Mail：shinbei@dgp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440024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14E007623_1_31093443325.pdf、114E007623_2_31093443325.pdf)

主旨：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附表八「公

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

一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附表八

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
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
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行政院綜合業務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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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教 人 員 婚 喪 生 育 補 助 表 
附表八 

項 目 

補助基準（除生育
補助按事實發生當
月起，往前推算六
個月薪俸額之平均
數計算外，其餘補
助以事實發生日期

當月薪俸額為準） 

限     制 

說明： 
一、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生育或死亡事實

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三個月內向本機
關或學校申請。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
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 

二、請領表列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

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明書、出
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惟如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
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如
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
真正。 

三、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

各項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三個月內依規
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
實發生時之規定計算。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婚補
助。 

五、因早產申請生育補助需胎兒產出時，妊娠週
數二十週以上但未滿三十七週。 

六、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

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
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
屬實者為限，其補助為五個月薪俸額。 

結婚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雙生以上者，按
比例增給） 

一、支給對象及條件 
(一)配偶分娩或早產；未婚男性公教人員於非婚生子

女出生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
結婚登記者，得請領生育補助。 

(二)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二、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除外)之被保險

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申請生育給付及相關補助，其請領之金額合計
較本表所定補助基準為低時，得檢附證明文件請
領二者間之差額。 

三、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
定申請生育補助。 

喪葬補助 

父母、 

配偶死亡 

五個月

薪俸額 

一、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二、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

以報領一份為限。 
三、子女以未滿二十歲、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但未婚

子女年滿二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須仰賴申請人
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一)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 

(二)無力謀生。 

子女死亡 
三個月
薪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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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點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
應繳驗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至無
力謀生係指子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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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教 人 員 婚 喪 生 育 補 助 表 
附表八(修正後) 

項 目 

補助基準（除生育
補助按事實發生當
月起，往前推算六
個月薪俸額之平均
數計算外，其餘補
助以事實發生日期

當月薪俸額為準） 

限     制 

說明： 
一、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生育或死亡事實

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三個月內向本機
關或學校申請。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
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 

二、請領表列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

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明書、出
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惟如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
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如
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
真正。 

三、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

各項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三個月內依規
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
實發生時之規定計算。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婚補
助。 

五、因早產申請生育補助需胎兒產出時，妊娠週
數二十週以上但未滿三十七週。 

六、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

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
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
屬實者為限，其補助為五個月薪俸額。 

結婚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雙生以上者，按
比例增給） 

一、支給對象及條件 
(一)配偶分娩或早產；未婚男性公教人員於非婚生子

女出生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
結婚登記者，得請領生育補助。 

(二)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二、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除外)之被保險

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申請生育給付及相關補助，其請領之金額合計
較本表所定補助基準為低時，得檢附證明文件請
領二者間之差額。 

三、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
定申請生育補助。 

喪葬補助 

父母、 

配偶死亡 

五個月

薪俸額 

一、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二、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

以報領一份為限。 
三、子女以未滿二十歲、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但未婚

子女年滿二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須仰賴申請人
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一)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 

(二)無力謀生。 

子女死亡 
三個月
薪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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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點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
應繳驗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至無
力謀生係指子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

生活。 

【修正說明】 

為配合行政院因應少子女化對策之相關計畫，各社會保險主管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防部等機關訂定相關規定，自一百十五年一月
一日起，在既有的社會保險給付之外，再加上公務預算補足差額，讓每胎生育之補助均達到十萬元。考量上開經費均由公務預算支應，爰配
合修正現行生育補助之限制欄二規定，明定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除外)之被保險人，其依各該社會保險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申
請生育給付及相關補助之金額合計較本表所定補助基準為低時，始得請領二者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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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教 人 員 婚 喪 生 育 補 助 表 
附表八(修正前) 

項 目 

補助基準（除生育
補助按事實發生當
月起，往前推算六
個月薪俸額之平均
數計算外，其餘補
助以事實發生日期

當月薪俸額為準） 

限     制 

說明： 
一、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生育或死亡事實

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三個月內向本機
關或學校申請。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
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 

二、請領表列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

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明書、出
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惟如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
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如
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
真正。 

三、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

各項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三個月內依規
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
實發生時之規定計算。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婚補
助。 

五、因早產申請生育補助需胎兒產出時，妊娠週
數二十週以上但未滿三十七週。 

六、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

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
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
屬實者為限，其補助為五個月薪俸額。 

結婚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二個月薪俸額 

（雙生以上者，按

比例增給） 

一、支給對象及條件 
(一)配偶分娩或早產；未婚男性公教人員於非婚生子

女出生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
結婚登記者，得請領生育補助。 

(二)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二、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除外)之被保險

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之規定申請生育給
付，其請領之金額較本表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
得檢附證明文件請領二者間之差額。 

三、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
定申請生育補助。 

喪葬補助 

父母、 
配偶死亡 

五個月
薪俸額 

一、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二、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

以報領一份為限。 

三、子女以未滿二十歲、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但未婚
子女年滿二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須仰賴申請人
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一)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 
(二)無力謀生。 

四、前點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

子女死亡 
三個月
薪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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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驗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至無
力謀生係指子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

生活。 

 


